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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

持续发力，“3·15”已经成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

张“金名片”。比如推广“全国消协智慧 315 平

台”、健全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7天无理

由退换货”等，商家经营更加规范，民众消费也更

加放心。

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顽瘴痼疾仍未根

除。随着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侵权行为也在“进

化”。大数据杀熟变得更加隐蔽，自动续费提示

越来越模糊，直播带货的虚假宣传花样翻

新……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微侵权”，实实

在在地侵蚀着消费者的权益。因此，消费

者权益保护不能只靠“3·15”这一天的集

中曝光，而要贯穿全年的每一天。

要实现从“3·15”到“365”的跨

越，关键是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健全常态化维权机制，要筑牢监

管的长效防线。要推动监管从

“事后救火”转向“事前防

火”，利用大数据监测、投诉

举报平台等现代手

段，实现 24小时在

线监管，对违法

行为“露头就打”。

健全常态化维权机制，要激活企业商家的诚信

自觉。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商家最宝贵的财富。

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就要坚守诚信底线，严把质量

关，规范经营行为，做到明码实价、真实宣传、优质售

后，主动扛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任何企图通

过虚假宣传、套路欺诈、漠视质量等方式牟利的行

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市场的淘汰。

健全常态化维权机制，更要凝聚全社会

的共治合力。消费者要增强维权意识，主动

留存证据、依法维权，既做消费的参与者，也

做市场的监督者。媒体、行业协会等机

构要切实发挥监督监管作用，曝光违规

行为、宣传维权知识，营造“人人关注、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是一

面镜子，照见了短板与不足；但更

应该是一把钥匙，打开常态长效

治理的大门。既有“雷霆万

钧”，也有“细水长流”，才能让

消费者感到公平与温暖，

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注

入持久动力。

据新华社

要要““33··1515””更要更要““36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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